
弘光科技大學
107學年度職員工座談會

108/7/15(一)  13:30

報告人：人事室洪國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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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題

時間 內容說明 與會主管/報告人員

13:30-
14:30

人事室報告/宣達事項
報告人員：
人事室
洪國禎主任

14:30-
15:00

Q&A
與會主管：
各行政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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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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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福利

《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要點》
《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要點》



修訂-教職員工或其子女讀就本校
獎助要點
• 108年6月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弘光科技大
學教職員工或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要點」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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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辦法 修正後

原適用對象為編制內教
職員及約聘人員 (不含
專案人員)

適用對象擴大為本校之
專任人員、教官及一般
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

108學年度(108/8/1起適用)



子女獎學金申請方式及核發獎助學金
• 申請方式：每學期5月及10月底前提出當學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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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對象 首次申請檢附文件
第2學期起申請

檢附文件
獎助學金

本校之員工
或其子女就
讀本校者

• 學雜費收據影
本1份

• 戶口名簿影本

• 學雜費收據影本1份
• 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1份
5000元

子女就讀本
校附設幼兒
園

• 註冊費收據影
本1份

• 戶口名簿影本
• 註冊費收據影本1份

3000元

子女就讀本
校附設幼兒
園之國民小
學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

2000元



教職員工各項福利適用對象

福利項目 教職員 約聘人員
(含技工、工友、司機)

專案人員

喪葬奠儀 V V X

結婚禮金 V V X

實物代金
限已婚者申請，若
夫妻同校皆屬公保
者，則發放予妻方

X X

生育禮金 V V X

子女教育補助 V V V

二節福利金 V V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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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 編制外



教職員工各項福利適用對象

福利項目 教職員 約聘人員
(含技工、工友、司機)

專案人員

旅遊補助 V V X

資深員工服務獎 V V X

團體保險 V V V

光田醫院
就醫優待

V V V

教職員工
健康檢查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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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職員：包含書記、辦事員、組員、專員、技士、技佐

編制內 編制外



職員工差勤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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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勤規定

《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規則》
《勞動基準法》



出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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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 辦公時間：每週應上班五天，依循本校行事曆規定出勤。

• 一般上班時間：

日間上班時間— 08:00~16:30。

跨日夜上班時間— 15:30~21:35。

• 因應實際業務需求，如無法依上列時間上下班者，由單位
主管擬定所屬職員工彈性調整上班時間，以簽呈報請校長
核定後，由人事室登記存查。

• 若涉及請假事宜，請按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辦理。

1、全體職員工之出勤依據
請準時上下班，如涉及加班情形，
請按本校加班規定，事先提出申請。



出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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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 上下班簽到退：校內職員工採「線上差勤簽到退系統」

• 工作時間：除跨日夜上班之職員工或因請假、天災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外，每天上班時數需滿 (含請假時數)。

2、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職員工出勤



出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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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每日於上下班時間各上網簽到退一次為原則，簽到
退應於校內網域範圍內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登入系統
操作。

3、出勤簽到退規定

使用行動裝置(ex.筆電、手機或平板電腦...)須連上校內Wi-Fi ，或是
使用本校各單位之桌上型電腦 (綁定校內固定IP)，皆可至系統進行簽到退。



出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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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故未能簽到…等因素，致未能簽到退時，應依規定補
辦請假或至遲於3個工作天內提出申請補簽到退程序。
如未依規定完成手續者，均以曠職論。

(3)「因忘記或個人操作疏失」致未簽到退，

每人每月可申請補簽到退程序上限次數為3次，

每人每學年上限次數12次，

如超出上限次數需簽請人事室主任核示處理。

3、出勤簽到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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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加班規定

《弘光科技大學職員工加班申請及各項津貼
支給要點》

《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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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規定

1、加班按實際時數計算
，以小時為單位。

編制內職員01

；
，

核實採
計者， ，

。

2、加班時數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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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規定

1、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
定，核算其每小時
支給數額。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02

；
，

，
。

2、加班時數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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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留職停薪



修正-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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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第十三條

留職停薪期滿、留職停薪原因消滅或欲提前復
職，職員工應於復職一個月前向人事室提出復
職申請，否則視同不應聘。

•新增第十六條

教師留職停薪期間，以聘約有效期為準。留職
停薪期滿或欲提前復職者，以配合學期辦理為
原則，並應於學期開始前兩個月向人事室申請，
經所屬單位主管同意並陳校長核定後辦理。



留職停薪各事由申請說明
• 教職員工申請留職停薪，應由當事人填具申請表格，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其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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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教師 職員工 檢附文件

因重大情事須由
本人處理者

經所屬系院主管
同意，由人事室
初審，陳請校長
核定。 經所屬單位主管

同意，由人事室
初審，陳請校長
核定後，始得辦
理。

述明詳細理由之
文件及必要之證
明文件。

因病需休養
地區以上教學醫
院之診斷證明

在職進修
經所屬系院主管
同意，由人事室
初審。
須另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
陳校長核定。

教師檢附「教師
申進修類別變更
申請書」

含有子女姓名之
戶口名簿影本及
配偶就業證明文
件

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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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暑期彈性休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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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宗旨

節能減碳，珍惜地球現有資源

響應政府宣導節能碳減政策，以落實政策
的推展

，讓身心靈
能放鬆、沉澱。
休假期間也是可以藉由進修、念書、參加
講座來增進自己的知識。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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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登記

2

1

108/06/24-108/07/31 108/08/01-108/09/06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07/31108/07/31

以學年度休假及特別休假登記

108/09/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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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登記
4

Case2 參加計畫之新進職員：

我是新進同仁，還沒有任何的休假日數，這樣能參加計畫嗎?
若參加，學校會怎麼登記?

別擔心，你 (妳 )可以放心參加本計畫！沒有休假日數，
輪休日則免登記，也不會於下學年度跟你(妳)追討。

Q：

A：

Case1 校內須至「簽到退系統」進行打卡職員工：

週五我是輪休，還沒輪到我輪值，可是我卻收到週五「無簽
到或簽退」通知，會有影響嗎?

Q：

礙於無法確認週五輪休名單，因有時可能緊急事情須請同仁出
勤，或是同仁自願來學校上班等因素，故有收到此通知，若當
日屬輪休之同仁，敬請見諒，請自動略過該通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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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登記
4

Case3 參加計畫之校內職員工

學校如何進行「休假」登記?Q：

A： 01

02

03

登記之假別&順序：特別休假、彈性給假、加班抵休假

休假登記日：為每年7月31日(學年度結算日) 進行結算。

誰最有感：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該身分之休假若有剩餘可遞延至下學年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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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差勤-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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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加班規定

請準時上下班，請勿遲到或早退，若有該情事，以請
假辦理。

如涉及加班情形，請按本校加班規定，「事先」提出
申請。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除跨日夜上班之職員工或因請假、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外，每天上班時數需滿 8小
時 (含請假時數)。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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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休假

相關管道

於彈性休假計畫期間因業務無法完成，不列計加班；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彈性休假計畫期間正常工作時間
若超過8小時以上，經主管同意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者，得依加班規定及程序申請加班。

為使彈性休假效果不打折，請全校各單位及同仁儘量
將大型活動安排在週一至週四辦理，並請提高工作效
率，儘量在上班時間內完成活動，避免延後下班或假
日到校加班。

宣導事項



30

相關管道

差勤承辦人員：趙怡玲專案人員(分機2239)

若有相關差假問題請與承辦聯繫；為避免產生勞資爭
議，若相關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向本校「職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宣導事項



職員工教育訓練與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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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職員工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適用對象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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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全校職員、約聘人員、技工工友

相關規定

1. 每人每學年教育訓練時數應達20小時，
作為學年度考核之必要條件。

2. 惟任職未滿一年者(含當學年留職停薪復
職人員)按當學年在職月數比例完成教育
訓練課程並以必要認證課程為原則；

3. 技工工友及其他派駐校外人員得視業務
需要由所屬單位指派參加課程為原則。



校內教育訓練類別與注意事項
• 教育訓練分為「必要認證」及「非必要認證」，
依每學年人事室公告課程列表

•必要認證
• 每學年必要認證均需上課，並依公告進行相關測驗或心
得並填寫問卷，如因公事或重大事故不能參加者，請依
人事室公告時間進行補課作業，以免影響考核相關事宜。

•非必要證證(一般認證)
• 每人每學年教育訓練須達20小時，如必要認證修課完
畢尚未達20小時，務必報名一般認證課程以達20小時。

34

一般
認證

必要
認證

20
小時



校外教育訓練抵免申請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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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申請方式

須獲單位主管同意(奉命出席之業務相關會議

不予採計)，並於受訓前將相關証明文件依
行政流程會知人事室，經校長核准者，始得
採計其分數。

採計規定
專業技能證照及校外教育訓練認證得併計，
全學年此項得分不得超過5分(超過時仍以5
分計)

★★★
計算方式

每人每學年教育訓練時數應達20小時，

每一小時等於0.5分，滿分為10分

計算公式20小時*0.5分=10分



校外教育訓練經費補助對象及金額

36

項目 說明

適用對象
全校職員工(含約聘人員及專案人員)、技工
工友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補助項目
參加校外舉辦與職務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習
(研討)會者，補助所需報名費及差旅費(含交
通費及住宿費）

補助金額
須經單位主管同意每人每一年度以10,000元
為原則，補助金額需視當年度預算額度而定

核銷時程 經費補助核銷日至當年度11月30日止



校外教育訓練經費申請及時程

37

開課前

• 申請人自行參加或臨時奉派參加校外舉辦與職

務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習(研討)會，須獲單位

主管同意。

• 需開課前完成「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

表」申請。

開課後

• 參訓結束後30日內填寫「教職員工參加校內外

研討(習)會心得報告」

• 檢附「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影本」

及相關核銷單據及文件資料辦理核銷，逾期核

銷者，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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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職員工進修



職員工進修

39

項目 職員工及約聘人員 專案人員

申請資格
需連續在本校服務滿1年
以上，且基於單位業務
需要。

因業務需要，需簽請校
長核定後，得以比照職
員工進修申請。

申請時間 進修開學前一個月

申請文件

1. 進修報備申請表
2. 職員進修學位申請表
3. 職工申請進修學位評

量表
4. 職員工進修工作職務

代理說明表

同左，另需檢附簽呈(經
核定)。

已到職服務欲申請進修者



職員工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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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職員工及約聘人員 專案人員

申請時間 請於新進報到時1個月內完成進修申請。

申請文件

1. 進修報備申請表
2. 職員進修學位申請表
3. 職工申請進修學位評量表
4. 職員工進修工作職務代理說明表

新進人員到職前已進修中者

未在申請時間內提出者，一律不予受理。經查證未報
備進修者，進修期間不予晉薪。



職員工進修時程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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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職員進修報備申請

單」並經單位主管同意後

始可參加考試。

報考前申請文件

備齊「職員進修學位申請

表」、「職工申請進修學

位評量表」、「職員工進

修工作職務代理說明表」

開學前一個月

人事室每學期調查進修情形，

請各提供各學期學生證或繳

費證明，以利調查彙整。

開學與各學期期間

取得學位請將畢業證書正/影本

送至人事室，正本檢核完畢後立

即歸還。

未取得學位應於當學期通知人事

室，以利相關調查事宜。

畢業或未取得學位

報考前 開學前一個月 進修各學期期間 畢業或未取得學位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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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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